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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計畫 

 

 

一、 緣起： 

為配合每年4月28日「世界職業安全衛生日」，我國將當週訂為「全國職

場安全健康週」，鼓勵各事業單位積極營造安全、健康且友善之工作環境，

在實現永續發展之框架下，能透過跨域合作，共同提升我國整體產業安全衛

生水準。為引導各單位自主推動職場安全衛生相關工作，職業安全衛生法明

定各事業單位雇主應負責宣導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相關規定，使勞工充分周

知；而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應積極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 

另為因應近年國內產業環境變遷及職業災害發展趨勢，經參酌主要國家

實務經驗，已訂定「強化職場減災行動計畫」，以「持續降低職業災害」、

「強化安全衛生管理」及「提升職場安全文化」為三大核心目標，並從「源

頭防災」、「部會合作」、「公私協力」、「監督檢查」及「科技輔助」等

五大面向，展開多項具體之推動策略，期整合各界資源，落實職場減災作為，

確實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為持續深化職業安全衛生文化發展，115年度續

行推動「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請各單位秉持「安全第一、健康

至上」之理念，配合本部政策，規劃及推動各項安全衛生相關活動，並協助

推廣，讓更多之單位共同參與。 

二、 目標： 

(一) 落實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建構職場安全環境及健康勞動，強化企業永續

發展實力與韌性。 

(二) 推動職場防災及減災作為，強化職場安全衛生管理，落實職場潛在危害之

鑑別、評估與風險控制，確保工作安全與勞工健康。 

(三) 實施職場防災宣導、輔導及教育訓練，擴大全民參與，提昇國人的職場防

災知識與技能，建構安全及健康之職場環境。 

三、 實施策略： 

(一) 促進安全衛生實務交流：藉由分享從本質改善職場安全、導入科技強化防

災效能、公私協力及夥伴合作推展防災量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風

險評估、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事故（件）調查、職業暴露評估、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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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預防及分級管理等相關實務經驗，提供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相互學習及

技術經驗交流機會，強化事業單位風險管控能力。 

(二) 推展勞工健康照護服務：強化勞工健康風險評估及持續推動職場健康管理

活動(如母性保護、工作過負荷管理、肌肉骨骼危害預防、適性配工、健

檢異常個案管理、提供工作壓力舒緩、中高齡及高齡者健康管理與促進

等)，預防職業傷病、職場不法侵害、職場霸凌防治及營造舒適職場環境，

促進員工身心健康與工作生活之平衡，提昇工作生產力及品質。 

(三) 建構職場多元學習環境：建置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提供職場工作

者及社會大眾更便利及多元之學習資源，提升整體安全衛生知能。 

(四)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鼓勵民間企業及團體秉持「資源共享」原則，協助其

他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並分享職場安全專業技能，傳播職場健康概念，

共同打造「安全、健康、舒適」之職場環境。 

四、 實施單位： 

(一) 政府機關(構)：各部會(含科學園區管理機構)、直轄市(含勞動檢查機構)及

縣市政府等單位。 

(二) 事業單位：公、民營企業。 

(三) 各級學校：全國大專校院、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 

(四) 其他團體：雇主團體、勞工團體、安全衛生社(財)團法人、職業訓練機構

及其他專業團體。 

五、 實施期程 

(一) 職場安全健康週：以4月28日當週及前1週為主要活動辦理期間，建議實施

單位辦理主要之會議或活動以靜態或視訊方式，邀集各界、所屬單位或全

體同仁共同參與，宣示職場安全與健康服務之年度目標及工作重點，凝聚

職場防災與健康保護共識，喚起國人對職場減災、防災及勞工健康權益之

重視與關懷，進而落實各項安全衛生與勞工健康照護服務措施。 

(二) 全年推廣落實期程： 

1. 活動擬定期：2月至3月期間，由各單位研擬年度績效目標及活動。 

2. 活動推廣期：4月至12月期間，針對職場安全健康週時期所宣誓或設定之

目標，以及所辨識之危害及風險等級，採取預防與控制措施，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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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診斷輔導」及「查核」等方式，強化職場安全衛生設施、

健康環境與管理功能，保障其工作業安全與健康。 

六、 建議各單位辦理事項 

以「各部會(含科學園區管理機構)」、「直轄市(含勞動檢查機構)及縣市

政府」、「公民營企業」、「各級學校」及「其他團體」等為分工原則，並列出

各單位於安全健康週及全年度建議辦理事項，相關活動得以靜態、線上或適

當方式辦理。 

(一) 勞動部： 

1. 訂定發布年度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實施計畫，鼓勵政府機關(構)、

公民營事業單位、各級學校及相關團體配合辦理。 

2. 推動「強化職場減災行動計畫」，接軌國際預防職災經驗，整合跨部會力

量與公私協力，預防職業災害，扎根職場安全健康文化。 

3. 配合428「世界職業安全衛生日」，結合相關機關或團體，宣示落實職場

安全及保障勞工健康，邀請國內安全衛生與勞工健康領域之標竿企業、

專業團體、專家學者，針對風險評估、採購管理、承攬管理、事故(件)調

查、過勞預防、職場霸凌防治、勞工健康服務與職業暴露評估等實務議

題，辦理研討會及觀摩會等活動，分享安全衛生管理實務、職場健康管

理及國際驗證技術發展趨勢。 

4.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績優單位或人員等表揚活動，及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評選活動，並推動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績效自評與獎勵制，樹立地區性

楷模單位及全國性之產業學習標竿。 

5. 針對職業安全衛生(含營造安全、局限空間危害預防等)、職場霸凌防治、

勞工健康服務等相關議題，製作數位線上學習課程、安衛宣導文宣，提

供各單位廣為運用與宣導。 

(二) 各部會：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農業部、環境部、

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包括所屬局、署、處、所等機關（構））： 

1. 督導統合所屬各單位訂定年度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各部會依其組織規

模及性質，規劃辦理年度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配合勞動部「強化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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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行動計畫」，強化公私協力，積極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並以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角色，督導所屬機關(構)或主管目的事業單位推展所定

安全衛生政策、目標、計畫及職業安全衛生合作方案。 

2. 督導管控安全健康週計畫執行成效：各部會依年度安全健康週計畫活動

內容，適時協助並督導所屬單位及主管目的事業單位強化執行成效，並

提供適當獎勵。 

(三)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1. 配合安全健康週及勞動部「強化職場減災行動計畫」，由地方政府首長宣

示職安衛與勞工健康促進目標及辦理績優單位、安衛家族或輔導志工等

表揚。 

2. 講習訓練：辦理職場危害辨識及健康服務宣導活動、職場安全衛生在職

教育訓練、無一定雇主勞工之訓練(含臺灣職安卡)、高職災行業減災講

習、職場健康管理實務講習及製作宣導手冊等。 

3. 臨場輔導：結合在地勞安志工及職安衛績優單位，實施轄內中小事業廠

場之安全健康輔導及鼓勵事業單位投入科技防災相關應用。 

4. 教育扎根：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向下扎根，強化轄內中小學教職員及

學生之安全衛生知能。 

(四) 公民營企業： 

1. 以雇主(董事長或總經理)名義發送訊息給所有員工或公開表達關懷，並宣

示落實職安衛政策之承諾。 

2. 配合勞動部「強化職場減災行動計畫」，導入本質安全及科技防災技術，

加強安全衛生防災意識，形塑企業職場安全健康文化。 

3. 資訊揭露：強化 ESG 永續揭露力度，主動公開職場安全健康推動績效成

果。 

4. 宣導活動：辦理職安衛績優單位(人員)及承攬商(供應鏈)表揚、職場霸凌

防治、勞工健康服務宣導及各類職安衛競賽活動；建置防災演練、安全

健康專屬網頁；辦理各級職安衛與勞工健康服務會議、製作職安衛及健

康服務相關宣導品。 

5. 講習訓練：辦理職場不法侵害預防、職場霸凌防治、局限空間等職場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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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辨識、風險評估或內部稽核訓練、無一定雇主勞工及移工訓練(含臺灣

職安卡)、工安體感訓練、職安衛技術及職場健康管理實務講習、高危險

作業危害辨識講習及製作職安衛技術、健康服務推廣手冊。 

6. 技術輔導：擴大推動廠場安全可視化活動、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加強承攬商管理、勞工健康服務輔導及稽查體檢，並適時協助當地政府

推動中小企業防災輔導或技術指導。 

(五) 各級學校： 

1. 由校長或系所等主管宣示全員落實工安、針對全校師生實施職安衛之通

識教育及災害案例宣導。 

2. 配合勞動部「強化職場減災行動計畫」及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政策，加

強實驗室、營繕工程安全衛生管理，提升校內人員安全衛生知能。 

3. 鼓勵大專校院職安衛、護理相關科系由教師支援當地主管機關或事業單

位等辦理研習；其他學校則邀請專家學者辦理職安衛、勞工健康服務專

題演講、研討座談、帶領學生至廠場實施安全衛生、勞工健康服務觀摩、

見習或實習。 

4. 宣導活動：規劃職業安全衛生宣導主題，針對青少年暑期打工安全意識

強化，或因應職場危害預防宣導，舉辦工安海報、標語、漫畫、演講、

心得寫作或多媒體影片等創作競賽，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落實安全衛生

教育向下扎根。 

5. 講習訓練：培訓校園安全衛生種子師資、製作校園工安及健康保護實用

手冊；加強校園工程及實驗(實習)場所工安查核及體檢。 

(六) 其他團體：（含雇主團體、勞工團體、相關安全伙伴、促進會、安衛家族、

產業安全同盟、各安全衛生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職業訓練機構等單位） 

1. 於召開代表大會之同時，舉辦績優單位(人員)表揚活動、工安專題及健康

服務研討(座談)會。 

2. 召開工安委員會或工安小組會議，研議職場危害安全衛生防護措施、職

安衛與勞工健康保護計畫(同業職業災害統計、通報機制，並與國外同業

比較分析，以及中小企業協助、工會參與工安活動機制、防災教育訓

練…等)。 

3. 講習訓練：調查同業或會員職災及職業病預防需求，配合相關單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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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含臺灣職安卡)。 

4. 臨廠輔導：協助會員廠商推動職安衛、勞工健康服務訪視輔導。 

5. 配合勞動部「強化職場減災行動計畫」，提供專業知能協助推展防災夥伴

合作(例如工業總會、營造業安全衛生促進會、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等與

勞動部及各地方政府合作實施診斷輔導、科技防災示範觀摩等)。 

七、 經費編列：由各單位自行籌措支應。 

八、 各單位得參考本實施計畫，依單位屬性自行研訂安全健康週活動及其績效指

標（格式如附件），並得上傳至「職場安全健康週專網」(相關資料應於115

年3月31日前上傳，執行成果應於12月31日前上傳)，參與證明將於執行成果

上傳後，由提報單位自行下載列印使用。 

九、 各單位所定活動及執行情形，後續列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績效評核項目；事業單位列為參加國家職

業安全衛生獎、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優良工程金安獎、政府機構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績效優良獎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等評選

(鑑)活動之指標。 

十、 「活動一覽表」及「成果提報表」之審查作業，由勞動部成立之財團法人職

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負責辦理，並於116年1月底前完成審查，提供參與單

位下載參與證明。



 

附件一 

○○○(公司、機關或學校)115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一覽表 

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活動 

活動名稱 執行單位 預定日期 預定地點 與會對象 參加人數 
活動類型 

(宣示、研討、宣導…) 
內容概述 

               

                

                

公益 

活動名稱 執行單位 預定日期 預定地點 宣導對象 數量 

(如文宣數量或播出次數…) 

類型 

(文宣製作或媒體廣宣) 

內容概述 

 

               

                

                

 

 

 

 

 

 

 



 

附件二 

 

○○○(公司、機關或學校)115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成果提報表 

 

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活動 

活動名稱 執行單位 日期 地點 與會對象 參加人數 
活動類型 

(宣示、研討、宣導…) 
成果概述 

 

                

                 

                 

公益 

活動名稱 執行單位 日期 地點 宣導對象 數量 

(如文宣數量或播出次數…) 

類型 

(文宣製作或媒體廣宣) 

成果概述 

 

 

                

                 

                 

 本計畫辦理完成後請檢附各相關活動照片至少2張 

 

 

 


